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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为规范民用机场LED助航灯具（以下简称LED灯具）的检测工

作，根据《民用机场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制定本检测规

范。 

本检测规范适用于民用机场LED助航灯具的合格性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检测规范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检测规范。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检测

规范。 
 

GB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3979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GB/T 6113.201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

范 第2-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

试验 

MH 500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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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条件 

3.1 检测仪器及设备 

检测仪器及设备均应当经过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主要

检测仪器及设备见表1。 

表1  主要检测仪器及设备 

序号 条款号 检验项目 所需设备名称 

1  5.2 光强比率要求 分布光度计、恒流源、电流表 

2  5.3 色度要求 分布光度计 

3  5.4 高温要求 高温试验箱 

4  5.5 加速寿命要求 高温试验箱 

5  5.6 功率要求 功率计 

6  5.7 功率因数 正弦波电源、可控硅电源、功率计 

7  5.9 灯具表面颜色要求 测色仪、标准照明体 D65 

8  5.10 浪涌保护要求 浪涌发生器 

9  5.11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 EMI测量接收机 

10  5.12 辐射电磁骚扰 EMI测量接收机、电波暗室 

11  5.13 防冻组件 低温试验箱、热电偶、温度记录仪 

3.2 环境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各项测量应当在无对流风的室内，以及 20℃

~27℃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对于要求保持稳定的光度性能的试验，

试验期间设备的环境温度应当保持在 23℃~27℃范围内，温度波

动不应当大于 1℃。 

4 检测前的准备 

4.1 样品 

制造商应当提供一个装配完整并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 

http://hbjly/device/information/queryDevice.action?id=6291
http://hbjly/device/information/queryDevice.action?id=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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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制造商应当提供的技术文件 

a) 说明书； 

b) LED灯具满足相应类别民用机场助航灯具技术要求的合格

检测报告。 

5 检测项目及方法 

5.1 一般要求 

不同类型的 LED灯具应当满足相应类别助航灯具的技术要求。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1条。 

检测方法：检查制造商提供的通过相应类别助航灯具技术要

求的报告。 

5.2 光强比率要求 

应用于 3 级或 5 级恒流调光器 (CCR)调光的 LED 灯具的光强

应当满足卤素灯的发光特点，其光输出随 CCR 输出电流的变化应

当符合表 1（白光）或表 2（颜色光）的要求。 

表1 光强比率(白光) 

灯电流 

（A） 

光强最小值 

（%） 

光强最大值 

（%） 

6.6 100 n/a 

5.5 23.9 44.1 

5.2 16.9 31.3 

4.8 10.4 19.2 

4.1 3.9 7.3 

3.4 1.0 2.0 

2.8 0.1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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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光强比率(颜色光)  

灯电流 

（A） 

光强最小值 

（%） 

光强最大值 

（%） 

6.6 100 n/a 

5.5 30.0 51.0 

5.2 16.8 39.75 

4.8 10.0 19.0 

4.1 5.0 10.0 

3.4 1.2 3.0 

2.8 0.15 1.65 

 

对于串联电路，LED 灯具的光强变化应当为一连续曲线，如图

1（白光）或图 2（颜色光）所示，其光输出随 CCR 输出电流的变

化应当符合表 3（白光）或表 4（颜色光）的要求。 

 

图1 调光曲线（白光） 

 

 

最大值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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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蓝色、红色、绿色和黄色 LED 灯具的调光曲线 

最大值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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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光强比率(白光)详表 

电流 最小值 最大值 

2.7 0.15% 0.70% 

2.8 0.15% 0.70% 

2.9 0.28% 0.92% 

3 0.41% 1.14% 

3.1 0.54% 1.35% 

3.2 0.67% 1.57% 

3.3 0.80% 1.78% 

3.4 1.00% 2.10% 

3.5 1.36% 2.75% 

3.6 1.79% 3.50% 

3.7 2.22% 4.25% 

3.8 2.65% 5.00% 

3.9 3.08% 5.75% 

4 3.51% 6.50% 

4.1 3.94% 7.35% 

4.2 4.57% 8.45% 

4.3 5.28% 9.76% 

4.4 6.08% 11.23% 

4.5 6.98% 12.89% 

4.6 7.99% 14.75% 

4.7 9.11% 16.83% 

4.8 10.37% 19.15% 

4.9 11.76% 21.73% 

5 13.31% 24.59% 

5.1 15.03% 27.76% 

5.2 16.93% 31.27% 

5.3 19.03% 35.15% 

5.4 21.34% 39.41% 

5.5 23.88% 44.11% 

5.6 26.67% 49.26% 

5.7 29.73% 54.90% 

5.8 33.07% 61.08% 

5.9 36.73% 67.83% 

6 40.71% 75.19% 

6.1 45.05% 83.21% 

6.2 49.77% 91.93% 

6.3 58.13% 100.00% 

6.4 71.58% 100.00% 

6.5 85.18% 100.00% 

6.6 100.00% 100.00% 

6.7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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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光强比率(颜色光)详表 

序号 
电流 

（A） 

调光曲线 

备注 光强最小值 

（%） 

光强最大值 

（%） 

1  2.7 0.13 1.6  

2  2.8 0.15 1.65 对应调光等级B1 

3  2.9 0.33 1.8  

4  3 0.5 2.01  

5  3.1 0.68 2.23  

6  3.2 0.85 2.44  

7  3.3 1.03 2.65  

8  3.4 1.2 3 对应调光等级B2 

9  3.5 1.57 3.7  

10  3.6 1.95 4.75  

11  3.7 2.3 5.8  

12  3.8 2.9 6.85  

13  3.9 3.55 7.9  

14  4 4.28 8.95  

15  4.1 5 10 对应调光等级B3 

16  4.2 5.71 11.17  

17  4.3 6.43 12.33  

18  4.4 7.14 13.5  

19  4.5 7.86 14.67  

20  4.6 8.57 15.83  

21  4.7 9.29 17  

22  4.8 10 19 对应调光等级B10 

23  4.9 11.25 24  

24  5 12.5 31.5  

25  5.1 14 36  

26  5.2 16.8 39.75 对应调光等级B4 

27  5.3 21.2 43.5  

28  5.4 25.6 47.25  

29  5.5 30 51 对应调光等级B30 

30  5.6 33 56  

31  5.7 36 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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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电流 

（A） 

调光曲线 

备注 光强最小值 

（%） 

光强最大值 

（%） 

32  5.8 39 68.57  

33  5.9 42 74.86  

34  6 45 81.14  

35  6.1 48 87.43  

36  6.2 53 93.71  

37  6.3 62 100  

38  6.4 74.67 100  

39  6.5 87.33 100  

40  6.6 100 100 对应调光等级B5 

41  6.7 100 100  

注：“B1”、“B2”、“B3”、“B4”、“B5”分别代表5级调光的第1级、第

2级、第3级、第4级和第5级；“B10”、“B30”分别代表3级调光的第1级和第

2级。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2条。 

检测方法：通过夹具将 LED 灯具固定在分布光度计上，在隔

离变压器的初级串联一电流表，调节输入电流到表 3（白光）或表

4（颜色光）中的最大值，通电工作，调节分布光度计的角度，找

到一光强较大处后固定，LED灯具工作稳定后，测得的光输出记录

为最大光输出。输入电流按照表 3（白光）或表 4（颜色光）的要

求，逐级减少，LED 灯具工作 15min或稳定后，测得的光输出记录

为该级的光输出，直至各级完全测完。 

将各级测得的光输出相对于最大光输出转换成相对光输出，

如有相对光输出超出表 3（白光）或表 4（颜色光）相应的限值范

围，则为不合格。 

5.3 色度要求 

LED灯具灯光颜色的色品坐标应符合 MH 5001的规定，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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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3。 

表 5  LED 灯具灯光颜色界限方程 

灯光颜色 界限方程 临界点坐标 

可变白色 

黄色界限 x=0.440 
x=0.320,y=0.356 

x=0.440,y=0.433 

x=0.440,y=0.383 

x=0.320,y=0.292 

蓝色界限 x=0.320 

绿色界限 y=0.150+0.643x 

紫色界限 y=0.050+0.757x 

绿色 

蓝色界限 y=0.768-1.306x 
x=0.014,y=0.750 

x=0.129,y=0.600 

x=0.312,y=0.600 

x=0.302,y=0.692 

白色界限 y=0.600 

黄色界限 y=3.470-9.200x 

蓝色 

绿色界限 y=0.805x+0.065 
x=0.090,y=0.137 

x=0.186,y=0.214 

x=0.233,y=0.167 

x=0.148,y=0.025 

白色界限 y=0.400-x 

紫色界限 y=1.668x-0.222 

黄色 

绿色界限 y=0.727x+0.054 
x=0.547,y=0.452 

x=0.536,y=0.444 

x=0.593,y=0.387 

x=0.613,y=0.387 

白色界限 y=0.980-x 

红色界限 y=0.387 

红色 

黄色界限 y=0.320 
x=0.680,y=0.320 

x=0.660,y=0.320 

x=0.690,y=0.290 

x=0.710,y=0.290 

白色界限 y=0.980-x 

紫色界限 y=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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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ED 灯具灯光颜色在 CIE 1931标准色度系统中的区域界限 

注：本色度要求不适用于跑道和滑行道标记牌、白光障碍灯和红光障碍灯。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3条。 

检测方法：LED灯具在额定电流工作至稳定后进行光色测定，

应当测量灯具等光强图中的最里层的等光强曲线内的五个点的色

坐标。如果等光强曲线为椭圆或圆形，五个测量点应当为椭圆或

圆的中心和与水平、垂直方向相切的四个点。如果等光强曲线为

长方形，五个测量点应当为长方形的中心及其四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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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温要求 

立式LED灯具在25℃温度下工作15min或到达稳定，然后在

55℃温度下工作4h，试验后LED灯具光强应当不低于相应类别助

航灯具技术要求规定值的70%。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4条。 

检测方法：立式 LED 灯具在 25℃温度下工作 15min 或到达稳

定，然后在 55℃温度下工作 4h，试验期间，如热保护器会以熄灭

或减少其光输出的方式进行保护，则应当将热保护器短路。 

试验后，将 LED 灯具冷却到室温，测量其光输出，测得的光

输出如低于相应类别助航灯具技术要求规定值的 70%，则为不合

格。 

拆开灯具目视检查，如有变形、起泡、热损伤和腐蚀迹象，

则为不合格。 

5.5 加速寿命要求 

嵌入式 LED 灯具在 55℃温度下，按照连续点亮 20h、熄灭 4h

的循环，持续工作 500h后，光强应当不低于相应类别助航灯具技

术要求规定值的 80%。 

LED 灯具按照正常安装条件下测得的结温应当不大于 LED 模

块制造商提供的结温额定值。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5条。 

检测方法：  

嵌入式 LED 灯具，应当放在干沙里以模拟安装在道面上的情

况。干沙的温度为 55℃，温度容差为±2K。灯具的下面和四周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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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至少为 127mm。干沙应当填满在道面以下的灯具的所有空

隙。LED 灯具在最高调光等级条件下持续工作 500h，包含 20h 的

点亮及 4h的熄灭的循环。 

试验期间，如热保护器会以熄灭或减少其光输出的方式进行

保护，则应当将热保护器短路。 

试验后，将 LED 灯具冷却到室温，测量其光输出，测得的光

输出如低于相应类别助航灯具技术要求中规定光强的 80%，则为不

合格。 

拆开灯具目视检查，如有变形、起泡、热损伤和腐蚀迹象，

则为不合格。 

将 LED 灯具处于正常安装条件，利用 LED 灯具结温测量系统

测量 LED 灯具的结温，如测量值不大于 LED 模块制造商提供的结

温额定值，则为合格。 

5.6 功率要求 

LED 灯具在额定状态下测得的实际功率与灯具标称功率的偏

差应当不大于 10%。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6条。 

检测方法：本试验由以下 2部分组成。 

a) 正弦波电源供电 

被测灯具由正弦波电源供电，将 LED 灯具在最大调光等级的

额定状态下点亮工作直至稳定，测量其实际功率。 

b) 导通角90
 o
的可控硅调光器供电 

被测灯具由可控硅调光器供电，调节可变负载，保持可控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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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的导通角为 90
 o
±2

 o
，使 LED灯具在最大调光等级的额定状态

下点亮工作直至稳定，测量其实际功率。 

如测得的实际功率与灯具标称功率的偏差大于 10%，则为不合

格。 

5.7 功率因数 

LED灯具的实际功率因数应当不低于 0.7。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7条。 

检测方法：本试验由以下 2部分组成。 

c) 正弦波电源供电 

被测灯具由正弦波电源供电，连接合适的隔离变压器，并将

一台经过校准的功率计接到隔离变压器的初级，形成被测灯具的

供电回路。调节正弦波电源的输出电流至规定的调光等级输入电

流，点亮至稳定，记录功率计测得的功率因数。再调节正弦波电

源的输出电流至下一个规定的调光等级输入电流，点亮至稳定，

记录功率计测得的功率因数，直至完全测完。 

d) 导通角90
 o
的可控硅调光器供电 

被测灯具由可控硅调光器供电，连接合适的隔离变压器和可

变负载，并将一台经过校准的功率计接到隔离变压器的初级，形

成被测灯具的供电回路。调节可变负载，保持可控硅电源的导通

角为 90
 o
±2

 o
，然后调节可控硅电源的输出电流至规定的调光等级

输入电流，点亮至稳定，记录功率计测得的功率因数，再调节可

控硅电源的输出电流至下一个规定的调光等级输入电流，点亮至

稳定，记录功率计测得的功率因数，直至完全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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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用的隔离变压器应当符合 MH/T 6008 标准的要求，功率

等相关信息应当从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中获得，并应当记录。 

功率因数测量的频率带宽范围至少是 100kHz。 

如测得的功率因数低于 0.7，则为不合格。 

5.8 灯具故障监测要求 

配置故障检测功能的灯具应当在 CCR 的各个调光等级下提供

故障监测。当发生任何故障时，灯具隔离变压器的次级应当开路

（失效断开）。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8条。 

检测方法：对于配置故障开路功能的灯具进行如下试验。 

正确连接后通电，灯具应当能正常工作，断开光源与灯具的

连接，用电流表在隔离电压器的次级测量线路电流，如电流不为 0，

则为不合格。 

5.9 灯具表面颜色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立式灯具非透光部件的外表面颜色应当为黄

色。该黄色的色品坐标应当符合 MH 5001的规定，见表 6。从 0
 o
~+45

 

o
水平视角的任一方向观察，灯具颜色表面的投影面积应当不小于

16cm
2
。 

灯具散热器或冷却元件的表面可以是原始加工颜色或黑色。 

表 6  表面黄色界限方程 

界  限 方  程 

橙  色 y=0.108+0.707x 

白  色 y=0.910-x 

绿  色 y=1.35x-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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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9条。 

检测方法：用经校准的测色仪进行测定，测量条件按 GB/T 

3979，标准照明体 D65，采用 45
 o
照射、垂直接收的照明和几何条

件。如测得的色品坐标不在表 6规定的区域界限之内，则为不合格。

测得的 45
 o
：0

 o
的亮度因数如小于 0.45，则为不合格。 

测量从 0
 o
 ~+45

 o
水平视角的任一方向观察到的灯具表面的黄

色部分，计算得到的投影面积如小于 16cm
2
，则为不合格。 

5.10 浪涌保护要求 

灯具的设计应当能承受浪涌或带有浪涌保护装置。 

LED 灯具应当按照 GB/T 17626.5 规定的测试要求，通过开路

电压峰值为 6kV，短路电流峰值为 3kA 的标准 1.2/50μs─8/20μs

组合波的试验。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 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10

条。 

检测方法：按照 GB/T 17626.5进行浪涌试验。浪涌发生器应

当能产生标准 1.2/50μs─8/20μs组合波，开路电压峰值为 6kV，

短路电流峰值为 3kA。将浪涌发生器输出耦合到被测灯具的供电回

路中隔离变压器的次级，灯具以正常工作方式点亮，然后开通浪

涌发生器，对被测灯具的输入电源回路施加 15s间隔的冲击电流/

电压 5 次。 

试验后，灯具如不能够恢复正常运行，则为不合格。 

5.11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 

LED灯具应当按照 GB/T 6113.201 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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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足表 7规定的限值要求。 

表 7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 

发射频率 

(MHz) 

准峰值 

(dBV) 

平均发射量 

(dBV) 

0.15～0.5 79 66 

0.5～30.0 73 60 

注：在转换频率处，用较低限值。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11.1

条。 

检测方法：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按 GB/T 6113.201 规定的方法

进行测量，如测量值大于表 7的限值，则为不合格。 

5.12 辐射电磁骚扰 

LED灯具应当按照 GB 9254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在 10m 处测

得的辐射骚扰场强准峰值应当满足表 8规定的限值要求。 

表 8  辐射电磁骚扰限值 

发射频率 

(MHz) 

场强 

(V/m) 

30～88 90 

88～216 150 

216～960 210 

960以上 300 

注：测量频率上限到 1GHz。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 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4.11.2

条。 

检测方法：辐射电磁骚扰应当按GB 925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如测量值大于表8的限值，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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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防冻组件 

LED灯具如有防冻组件，则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在-20℃温度下，将灯具断电稳定4h，然后通电并调至最高

光级，运行30min。 

试验后，LED灯具主光束散发光表面的温度应当升高至少

15℃。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4.12条。 

检测方法：灯具断开电源，放入-20℃的低温试验箱内，稳

定4h。 

对于嵌入式灯具，取出到静止空气（防风室）中，打开光源

至最高调光等级，运行30min后，测量主光束散发光表面的温度。 

对于立式灯具，取出到露天环境下，打开光源到最高调光等

级，运行30min后，测量主光束散发光表面的温度。 

如测得的温度升高小于15℃，则为不合格。 

5.14 标记 

以下内容应当清晰、牢固地显示在LED灯具标记上。 

a) 型号； 

LED灯具应当通过附加字符“L”标明，如，钨丝灯滑行道边

灯型号为“L-861T”，则使用LED光源的滑行道边灯型号为“L-861T

（L）”。 

b) 灯具功率。 

检测依据：《民用机场LED助航灯具通用技术要求》第6章。 

检测方法：目视检测标记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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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设备变更后检测方案的确定 

A1、设备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当按本规范进行全项检测： 

a) 新产品定型时； 

b)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 设计、工艺和材料的改变可能影响性能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合格性检验结果相比有较大差距时； 

e) 民航管理部门提出设备符合性检验要求时。 

A2、设备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当按表 A.1进行部分项目检测： 

表 A.1 常见更换部件需要进行部分测试项目 

序号 更换部件 测试项目序号 

1  LED 5.2、5.3、5.4、5.5、5.6、5.13 

2  控制装置 
5.2、5.4、5.5、5.6、5.7、5.8、5.10、5.11、

5.12、5.13 

注：其他部件发生变更时，由民航管理部门与制造商协商确定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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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关键零部件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商 技术参数 备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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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测报告样式 

编号：  

 

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检 测 报 告  

 

 

 

 

            产品名称：  

 

            型    号：  

 

            检测类别： 

 

制 造 商：  

            

 

 

（检验机构） 

 

年  月  日 



XXX（检验机构名称）                                      检测编号：            
共   页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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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项 
 

 

1.  报告无“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验机构公章无效。 

2.  报告无主检（编写）、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3.  未经实验室或质检中心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复制 

报告未重新加盖“检测报告专用章”或检验机构公章，报告无效。 

4.  检测报告涂改后无效。 

5.  检测报告仅对样品负责。 

 

 

检验机构：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制 造 商：  

通讯地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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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名 称  型           号    

商           标  产 品 编 号  

出 厂 日 期  检 测 日 期  

检 测 地 点  送  样  人  

制  造  商  

委 托 单 位  

检 测 依 据 
 

 

检  测  类  别 全项□  部分□  单项□ 

检 

测 

结 

论 

 

 

 

                                     

 

 

 

                       

主检： 
检验机构认证号： 

 

 

 

 

（检验机构检测专用章） 

             年    月    日 

审核： 

批准：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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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照片 

 

样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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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汇总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 

判定 
备注 

1  5.1 一般要求 
LED 灯具应当满足相应类别助航灯具的技术要

求 
  

 

 

2  
5.2 光强比率   

要求 

光输出随输入电流的变化应当符合表 3（白光）

或表 4（颜色光）的要求 
  

3  5.3 色度要求 

灯光颜色„„：  

 

界限方程„„：  

测量点的色坐标„„：  

灯光颜色的色坐标应当在界限之内  

4  5.4 高温要求 

立式 LED 灯具在 25℃温度下工作 15min 或到达

稳定，然后在 55℃温度下工作 4h，试验后 LED

灯具光强应当不低于相应类别助航灯具技术要

求规定值的 70% 

 

 

试验后，灯具应当无变形、起泡、热损伤和腐蚀

迹象 
 

5  
5.5加速寿命要

求 

嵌入式 LED 灯具在试验温度 55℃下工作 500h，

包含 20 h 的点灯及 4 h 的灭灯循环，试验后其

光输出应当不低于规定光强的 80% 

 

 
试验后，灯具应当无变形、起泡、热损伤和腐蚀

迹象 
 

LED灯具按照正常安装条件下测得的结温应当不

大于 LED模块制造商提供的结温额定值 
 

6  5.6 功率要求 

正弦波电源供电条件下测得的 LED 灯具实际功

率„„： 
 

 

导通角 90°的可控硅调光器供电条件下测得的

LED 灯具实际功率„„： 
 

LED灯具在额定状态下测得的实际功率与灯具标

称功率的偏差应当不大于 10% 
 

7  5.7 功率因数 隔离变压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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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汇总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 

判定 
备注 

正弦波电源供电条件下在隔离变压器初级测得

的最小功率因数„„： 
 

导通角 90°的可控硅调光器供电条件下在隔离

变压器初级测得的最小功率因数„„： 
 

每个调光等级下测得的功率因数都不应当小于
0.7 

 

8  
5.8 灯具故障

检测要求 

有无故障电子监测功能  

  LED 灯具在 CCR 的各个调光等级下提供监测。

当发生任何故障时，灯具隔离变压器的次级应当

开路（失效断开） 

 

9  
5.9 灯具表面

颜色要求 

灯具表面应当为黄色，黄色的色坐标界限：   

  

色品坐标„„：  

色品坐标应当在界限内  

从 0°～+45°水平视角的任一方向观察，最小

颜色表面面积应当为 16cm2 
 

10  
5.10 浪涌保护

要求 

灯具应当能承受浪涌或带有能够承受浪涌的浪

涌保护装置 
   

11  
5.11 电源端子

骚扰电压 

LED灯具不应当对其他机场和位于或机场附近的

设备产生有害干扰。 

合格性按 GB/T 6113.201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试

验，并不大于表 5的限值 

   

12  
5.12 辐射电磁

骚扰 

LED灯具不应当对其他机场和位于或机场附近的

设备产生有害干扰。 

合格性按 GB 9254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在 10m处

辐射骚扰场强准峰值应当不大于表 7的限值 

   

13  5.13 防冻组件 

有无防冻组件  

  
关闭光源和加热套件，在-20℃下稳定 4h。然后，

在环境下打开电源，光源调到最高调光等级，运

行 30min 后，主光束散发光表面的温度应当升高

至少 15℃ 

 

14  5.14 标记 

a) 型号„„：  

  b) 灯具功率„„：  

标记应当清晰、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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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光强比率表 
电流  

(A) 

□ 白光 □ 颜色光 
测量值(%) 合格判定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大值(%) 

2.7 0.15 0.70 0.13 1.60   

2.8 0.15 0.70 0.15 1.65   

2.9 0.28 0.92 0.33 1.80   

3.0 0.41 1.14 0.50 2.01   

3.1 0.54 1.35 0.68 2.23   

3.2 0.67 1.57 0.85 2.44   

3.3 0.80 1.78 1.03 2.65   

3.4 1.00 2.10 1.20 3.00   

3.5 1.36 2.75 1.57 3.70   

3.6 1.79 3.50 1.95 4.75   

3.7 2.22 4.25 2.30 5.80   

3.8 2.65 5.00 2.90 6.85   

3.9 3.08 5.75 3.55 7.90   

4.0 3.51 6.50 4.28 8.95   

4.1 3.94 7.35 5.00 10.00   

4.2 4.57 8.45 5.71 11.17   

4.3 5.28 9.76 6.43 12.33   

4.4 6.08 11.23 7.14 13.50   

4.5 6.98 12.89 7.86 14.67   

4.6 7.99 14.75 8.57 15.83   

4.7 9.11 16.83 9.29 17.00   

4.8 10.37 19.15 10.00 19.00   

4.9 11.76 21.73 11.25 24.00   

5.0 13.31 24.59 12.50 31.50   

5.1 15.03 27.76 14.00 36.00   

5.2 16.93 31.27 16.80 39.75   

5.3 19.03 35.15 21.20 43.50   

5.4 21.34 39.41 25.60 47.25   

5.5 23.88 44.11 30.00 51.00   

5.6 26.67 49.26 33.00 56.00   

5.7 29.73 54.90 36.00 62.29   

5.8 33.07 61.08 39.00 68.57   

5.9 36.73 67.83 42.00 74.86   

6.0 40.71 75.19 45.00 81.14   

6.1 45.05 83.21 48.00 87.43   

6.2 49.77 91.93 53.00 93.71   

6.3 58.13 100.00 62.00 100.00   

6.4 71.58 100.00 74.67 100.00   

6.5 85.18 100.00 87.33 100.00   

6.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6.7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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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型号 编号 校准有效期至 本次使用 

1  分布光度计     

2  恒流电源     

3  电流表     

4  数字功率计     

5  可变负载     

6  高温试验箱     

7  沙箱     

8  标准照明体 D65     

9  游标卡尺     

10  浪涌发生器     

11  EMI 测量接收机     

12  电波暗室     

13  低温试验箱     

14  温度记录仪     

注：打“√”为本次检验使用设备，打“-”为本次检验未使用设备。 

（以下空白） 

http://hbjly/device/information/queryDevice.action?id=3964
http://hbjly/device/information/queryDevice.action?id=5081
http://hbjly/device/information/queryDevice.action?id=6291



